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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： 

胜利德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德润能源），住所地：

东营市东营区西四路 518 号海诺利华大厦。 

赵锡军，男，1968 年 9 月出生，德润能源实际控制人、董

事长。 

 

经查明，德润能源有以下违规事实： 

一、资金占用。山东海诺利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海诺利华）为赵锡军控制的公司。2017 年 4 月、5 月期间，德

润能源合计向东营方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方宇科技）

支付 2,100 万元，方宇科技将其中收到的 1,290 万元转予海诺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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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；2017 年 7 月，德润能源向方宇科技支付 1,500 万元，方宇

科技收到资金后立即转给海诺利华，之后海诺利华划回 50万元，

余额 1450 万元。上述合计形成资金占用 2,740 万元，德润能源

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关联交易未及时披露。赵锡军在北京时代科锐新能源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时代科锐）任董事，时代科锐为德润能源

关联方。2017 年时代科锐与德润能源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永龙液

化天然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成都永龙）发生资金往来 250 万

元，德润能源未就上述事项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赵锡军妻子的父亲和哥哥控制东营市科汇工贸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科汇工贸）为德润能源关联方。2016 年科汇工贸与

成都永龙发生资金往来 300 万元，德润能源未就上述事项及时

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对部分个人的资金支出会计处理及披露存在问题。德润

能源以借款形式向康某某、郑某、王某、隋某某转入资金，该借

款存在大量个人提现，无法确认资金去向。同时，公司对部分费

用支出计入其他应收款，未及时记入当期损益，且 2017 年年报

对上述个人的往来金额披露与账面不一致。 

四、2015 年年报收入披露数据不准确。2015 年 12 月，德

润能源确认对哈尔滨中昌环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、利津森化化

工有限公司收入合计 10,569.29 万元。上述收入为公司签订采购

协议后直接销售给第三方公司，公司未控制过交易商品，未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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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仓储、运输等服务，该收入实质为代理收入，应按差额确认收

入，而不应按全额确认，上述事项导致德润能源 2015 年年报收

入数据披露存在错误。 

五、股权转让变更事项未及时披露。2017 年 12 月，德润能

源与汤阴县长航燃气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约定出售东

营安兴成品油销售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，作价 1900 万元。该股

权出售事项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其后德润能源与汤

阴县长航燃气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协议，转让价格

由 1900 万元变更为 1400 万元，德润能源未就变更转让价格事

项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重大诉讼未及时披露。2018 年 6 月，四川省成都市中

级人民法院受理德润能源子公司少数股东对德润能源的诉讼，

诉讼金额 21,664,739 元，占 2016 年经审计净资产 14.94%，德

润能源未就上述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德润能源的上述行为构成信息披露违规，违反了《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业务规则》）

第 1.4 条、1.5 条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

露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披细则》）第四条、第三十五条、

第三十七条、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。 

对于上述违规行为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赵锡军负有

主要责任，违反了《业务规则》第 1.4 条、1.5 条、4.1.4 条的规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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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业务规则》第 6.1 条、《信

披细则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我司做出如下决定： 

对胜利德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、赵锡军采取出具警示函的

自律监管措施。 

特此提出警示如下： 

德润能源应当按照《业务规则》、《信披细则》等业务规则规

范公司治理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进一步健全内部控制制

度，提高全员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。赵锡军应当按照上述规则，

诚实守信、勤勉尽责、杜绝资金占用。特此告诫上述主体应当充

分重视上述问题并吸取教训，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。否则，我

司将进一步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给予纪律处分。 

德润能源应自收到本自律监管决定书之日起 2 个交易日内

及时披露相应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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